浙江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持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的良好运行状态,促进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提高仪器设备资源利用率，更好地为教学和科研提供服务，根据《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浙江工业大学仪器设备维修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以下简称维修基金）实行单独帐户管理，专款专用。遵循公正、公开、合理有效、促进共享的原则，实施维修经费资助。

第三条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为维修基金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维修基金的管理。

第四条  维修基金的来源：

(一)学校拨款；

(二)实验室开放服务中的提成部分。

第五条  纳入“浙江工业大学大仪共享平台”管理、服务信息及时填报、开放共享良好的大型仪器设备，均可申请维修基金资助。
已到使用年限，无维修价值或维修费用高于仪器设备原值50%的大型仪器设备，不再资助维修。

第六条  本办法所资助的维修只针对大型仪器设备正常使用过程中原有功能损坏的修复，不包含违规操作使用损坏、以及对大型仪器设备功能的扩展、升级等。

第七条  申请程序：属本办法资助范围的大型仪器设备机组人员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申请表》，经机组负责人或实验室负责人审核、学院（中心）主管领导审批并确定学院配套比例后，连同维修协议、报价单等相关材料，报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

一次性维修费用超出5万元时，申请材料中还应附上专家论证报告。

第八条  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依据该大型仪器设备的年使用机时数能否达到教育部考核机时标准、开放服务等情况，统筹确定资助金额。资助额原则上不超过实际维修金额的30%。
第九条  维修基金获批后，仪器设备管理单位应及时组织实施维修。维修结束应及时组织验收，并填写《浙江工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维修验收报告》，连同维修合同、维修发票等材料到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开具资助经费划拨单，完成财务报销手续。

第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